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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 

         ——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王  娟1 

 

在 1945 年召开的中华民国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有一个题为“请将藏族名称改

为‘博族’以资正名案”的提案。该提案称：  

“藏”或“西藏”皆系地名。若以族别言之，其人民自古迄今均自称为“博”。 

……查博族所居之地向分五区。一曰“昂日”，与尼白尔不丹及印度喀什米尔登毗

连。二曰“藏”，指札什仑布为中心之后藏一带。三曰“卫”，亦称“乌斯”，指拉萨为

中心之前藏一带。四曰“康”，包括今日藏属之康西，及康省属之康东暨滇属之中甸、

维西、德钦等地。五曰“安都”，青海南部，及甘川边境均包括在内。 

清朝中叶以“康”及“安都”两区均已内附，遂将“昂日”“藏”“卫”三区统名为

“藏”而冠以西字，以明其方位。及至民初，盛倡五族共和之说，国人不察，竟将“藏”

字成为族名，殊属无据，沿用至今，更将上述五区之博族，统名之藏族。 

……甚望政府从速将“藏族”改称“博族”。则名正言顺，故正名实为当务之急。
2
 

该提案的提交者——格桑泽仁——是在民国时代的康区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一个人物，时

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议，是一位以土著族群的身份成为“国家精英”的杰

出代表。3 

格桑泽仁的提案所涉及的是如何为一个民族“命名”的问题。在民国时代的川康地区，存在

三种命名当地土著族群的方式：“藏族”、“康族”和“博族”。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藏族”

是构成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族之一，无论是对本族民众，还是对中国的其他民族成员，这两个字

是印在辞典、教科书、地图册、政府公文和公民身份证上的标准用词，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

与之相对，“康族”和“博族”的概念则已从中国人的民族想象中消失。然而，半个世纪前格桑

泽仁在全国国民参政会上的这一提案着提醒我们：族群名称并非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是一个

饱含争议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无意的疏忽和有意的建构。 

本文下面的分析将显示，“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命名方式，来自民国时代康区政

治中三种不同的力量。这三个名称都是汉语中的名称，它们并不关乎土著族群在应用母语时的“自

称”，但却代表了“国家”这一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对该地区及其居民的定位。三种命名方式构成

了三种话语，在话语竞争的背后，则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地方权力博弈间的复杂互动。通过对这样

                                                        
1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9 级博士生。 
2 格桑泽仁：《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提案与讲话》，收于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

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 
3 格桑泽仁，1905 年出生于康区的巴塘，幼时即进入赵尔丰创办的巴安县第一小学读书，此后曾先后就读于教会

开办的华西小学，云南的中学和刘禹九开办的西康陆军军官学校。其个人的天赋、抱负与一些偶然机遇的结合

使其结识了当时正在内地巡游讲经的六世班禅的管家喇嘛，在其推荐下，他进入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

并得到了戴季陶等人的赏识，最终官至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议。他是国民党的第一个藏族

党员，在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上，长期担任西康省和西藏的代表。关于格桑泽仁的

资料，可参考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 年；黄天华：《民国西康格桑泽

仁事件研究》，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 36 卷，第 5 期，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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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话语竞争过程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从这

个意义上讲，这正是杜赞奇所主张的“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从而“在所摄取的话语

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1。 

 

一、“康”：从“地名”到“族名” 

 

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话语体系进入中国之前，无论是中央王朝还是地方政权，

无论是汉人士大夫还是边疆土著族群，都没有关于现代“民族”的明确概念，但他们依然在传统

的“华夷之辨”的意义上对族群之间的差异有所体认。在清代直至民初这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内，

在中央政府的概念里，作为名词的“康”，或称“喀木”，都是地域名称，大体上指代四川以西、

西藏以东的地区。 

例如，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关于“喀木”（即“康”）的记载如下： 

（西藏）其地有四，曰卫．，曰藏．，其东境曰喀木．．，其西境曰阿里．．。……喀木在卫东

南八百三十二里，近云南丽江府之北。东自鸦龙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岭卫界．．．．．．．．．，一千四

百里。……今以此江（指鸦龙江）为边界．．．．．．．．．．．．．，江之东属四川打箭炉地，江之西为番地。
2
 

那么，在这段时期，生活在这片被称作“康”（或“喀木”）的地域上的土著族群在面对与自

己不同的其他族群时如何来称呼自己呢？中央政府和外来的地方官员又如何称呼当地的土著族

群呢？ 

   （一）土著族群的“自称”与“他称” 

在使用藏语的地区，居住在“康”这个区域的人是“康巴”，这个称谓既是他称，也是自称。

与之相对，居住在“卫”的是“卫巴”，居住在“藏”的是“藏巴”。在藏语中，这样使用的“巴”

大体就相当于汉语中的“人”的意思。而这些“康巴”“卫巴”“藏巴”，以及其他一些较小支系

部落的其他“巴”，又统称为“博巴”。这正是格桑泽仁的提案中将“藏族改称博族”的理由。在

1936 年，红军长征经过康区时所协助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也是采取了将藏语称

谓直接音译的命名方式。 

上述这种他称与自称只存在于藏语体系中，而在康区与中原地区之间，则使用另外一套称谓

体系。在清代的文献中，当提及康区的土著居民时，使用的称谓包括“番”、“西番”、“蛮”、“夷”、

“土人”等，偶尔也有“羌”、“戎”的说法。其中“番”、“西番”、“羌”、“戎”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指代某一族群的“族称”的意涵，而“蛮”、“夷”或“土人”则通常是对“非汉”的土著族群

的一种统称。 

    1、番 

在清代中央政府对康区土著族群的官方称呼中，最常使用的是“番”或“西番”，这一称呼

带有明显的族属名称的含义。例如，雍正二年（1724 年），年羹尧在平复青海叛乱后的“奏西海

荡平善后事宜折”中称： 

查古什罕之子孙占据西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陕者，东北自甘、凉、庄浪，西

南至西宁、河州，以及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之中甸等处，沿边数千

里，自古及今，皆为西番．．住牧。其中有黑番．．、有黄番．．、有生番．．、有熟番．．，种类虽殊，世

为土著，并无迁徙，原非西海蒙古所属，足为我藩篱。
3
 

                                                        
1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二十四册，中华书局，1986。 
3 【清】年羹尧：《奏西海荡平善后事宜折》，雍正二年（1724）。收于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上）。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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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果亲王的西藏日记记述了他于雍正十二年（1734）送达赖喇嘛由康区的泰宁归藏时的

见闻，其中提及当地土著族群时，也以“番”作为与“华人”相对的族群称谓： 

十二月十八日，……，山势略开，江岸有地，番人．．垒石为碉楼，相与聚居，即打箭

炉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番民．．皆蓬首垢面，无复人形，除塘兵外，鲜有华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早晨见达赖喇吗，午至申接见大喇吗暨诸酋长土司番人．．
等，皆赏以金帛，有差。

1
 

在任职地方的汉人官员的话语中，“番”同样是最常使用的族属称谓。例如，在道光二十二

年（1842）由时任巴塘县知事的钱召棠编纂完成的地方志《巴塘志略》中，称当地土著族群为“番

民”、“番人”或“土人”、“土民”： 

以上巴塘临卡石等处番民．．三千六百六十三户，总共贡赋折征银三千四百四十五两七

钱四分。…… 

番人．．崇信浮图，生有二子，必送一子为喇嘛。 

番人．．最争意气，一有仇隙，累世莫解，一人有怨，举村相助。 

土民．．蓄发，顶心编小辫。
2
 

在《巴塘志略》的最后，收录了作者所作的四十首《竹枝词》，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番汉居民．．．．数百家，何须晴雨课桑麻，繁霜不降无冰雹，鼓腹丰年喫糌粑。
3
 

    2、蛮、夷 

时至清末民初，随着中央政府日益将统一的行政体系向原来以羁縻原则统治的土司辖地推

进，在对康区土著居民的称谓中，带有文化等级意涵的“蛮”、“夷”的使用逐渐增加。 

例如，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留下的大量奏牍文件中，对当地土著族群基本以“蛮人”来称

呼，此仅以《改土归流章程》中的部分规定为例： 

巴、理两塘，正副土司业经正法，从此永远革除土司之职，改土归流，勿论汉人蛮．．．
人．，皆为大皇上百姓。 

巴塘从此改设汉官，管辖地方汉蛮百姓．．．．及钱粮诉讼一切事件。 

地方官衙门，设汉保证．．．三名，蛮保正．．．三名，所有汉民蛮民．．．．钱粮词讼等事，统归汉蛮．．
保正．．合管。……惟此汉蛮．．语言不通，殊多窒碍，以后汉保正．．．必能通蛮语．．，蛮保正．．．必能通

汉语．．，方为合格。 

蛮民．．向无姓氏，久后即不识为何人之孙，有负古人辨族之义。以后蛮民．．各家，宜各

自立姓，或按居住之地，或藉家长之名，皆取首一字为姓，以便世世遵守，庶后世有发

起为官与绅者，不至不能自详其世系也。
4
 

清王朝覆亡后的近二十年间，在地方上，“夷”成为对土著居民的官方称谓。在这一时期的

地方政府文件中，土著居民被称为“夷民”，由他们呈递的文件被称为“夷禀”，他们的风俗习惯

被称为“夷俗”，地方习惯法被称为“夷律”。 

例如，在 1915 年道孚县知事吕国璋制定的关于民刑诉讼的十二条规则中，有如下内容： 

凡汉夷民．．．民事诉讼案件，缉勇执票传唤两造，先由原告给予传脚钱每名二百文，按

日推算。凡夷民．．民事诉讼案件，照汉民．．规定之数，发给此项传脚，但应归通事执票传唤。

                                                        
1 【清】果亲王：《果亲王西藏日记》，雍正十二年（1734）。收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

珍本丛刊》，第 21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2 【清】钱召棠：《巴塘志略》，清道光二十二年。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四），1978。 
3 【清】钱召棠：《巴塘志略》，清道光二十二年。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四），1978。 
4【清】赵尔丰：《赵尔丰川边奏牍》，吴丰培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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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夷民．．呈词，传到公署，翻译汉文．．，每张由诉讼人给翻译费藏洋一元。
1
 

在地方层面，这种对土著族群的称谓持续到相当晚近的时候，直到 1930 年代末，甚或 1940

年代初期，仍有称呼土著居民为“夷民”的情况。例如，在 1939 年，川康边防军驻扎定乡的副

营长姒开基在给旅长曾言枢的一份电报中称： 

职等与各官兵对诸夷民．．无辱不受……。纵前后小有冲突，实为语言不通，但于事中

当即处决，于士兵或打或罚，于夷民．．或慰或抚。
2
 

   （二）作为“地名”的“藏”与“康” 

如上所述，在清代直至民国中期，无论在中央政府的概念里，还是在地方官员的话语体系中，

当对康区土著居民进行族属划分时，使用的名称是“番”、“蛮”或“夷”，而非“藏”或“康”。

在这段时期，当提及“藏”、“康”这类名词时，其指代的是地名，而非族属。 

在清朝覆亡以前，“藏”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这一点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辛亥革命后，“汉

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说法流传开来，“藏”作为族属名称的意涵逐渐凸显出来。但此时无论是

官方还是民间，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都相当混乱，在地方话语中，“藏”仍然主要是一个

地域名称。例如，在民国时期的康区文献中，“藏军”、“藏官”，皆指“西藏的军队”、“西藏的官

员”，而对康区的土著族群担任的官职和士兵，会称为“番官”、“土官”、“土兵”。最能清楚地体

现地域名称与族属名称之差异的说法是“藏番”，其中，“藏”是地名，指西藏，“番”是族名，

指番人，合起来就是“西藏的番人”。 

同时，在“藏”和“康”都作为地名来使用时，二者的关系是并列而互不包含的。尽管对“康

区”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各方争执颇多，但这种争执更多是人文地理单元与行政单元之间

的不一致造成的。无论边界在何处，“康”与“藏”都是两个互不重叠的地区。今天，以“四川

的藏区”指代“康区”只可能被指责不够准确，但并不存在歧义。但在民国时代的川康地方，这

将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彼时的“康”与“藏”是两个地位平等且互不包含的区域，它们之间具

有相当明确的心理边界。 

   （三）成为“族名”的“康”：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如果以对当地土著族群的称谓的变化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1930 年以前的康区，大致可以

称为“番民时代”或“蛮民时代”。从 1930 年代开始，在康区地方，开始出现“康人”、“康民”

的说法，并作为与“汉人”相对的称谓。从这个时期起，可以说康区进入了“康民时代”。 

在这一部分，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基本来自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调查报告，亦有少数游记，这

些调查报告的撰写者大都是当时康区地方政府的汉族基层公职人员，他们对土著族群的称谓可以

反映出这一时期康区地方政治的一个侧面。 

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在 1930 年代，汉人称呼土著族群时，新式的“康民”、“康人”与传统

的“番”、“夷”、“蛮”是同时使用的。 

例如，在调查报告《视察道炉甘德白瞻雅江七县报告书》中，对当地土著族群的称呼非常混

杂，如康人、康族、土人、土民、番民、夷民等，可能与报告书系多人合作有关： 

白玉之河坡土民．．，皆习银铁匠业，…… 

康族妇女．．．．率能自织牛羊毛线，……。瞻化番妇．．，且能织红色毡子，……。 

番民．．渡河皮船，纯以牛皮缝成，…… 

蛮民．．有研茶叶为细末者，以为如此煎之，能尽茶叶之味而不费燃料。 

                                                        
1 【清】吕国璋：《道孚公牍》，收于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成都：四川

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2 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档案：民 175-13，0053-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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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瞻化等地夷民．．，每遇官吏入境，则燃柏发烟，以示迎迓。
1
 

但是，更多的调查报告开始使用“康人”作为与“汉人”并立的称谓。例如，《西康泰宁试

验区调查》记述： 

全区共二百六十户，总计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内汉人．．三百三十七人，康人．．九百九十

人，男丁四百一十九人，女子五百八十二人，喇嘛二百八十九人。
2
 

再如，《康定概况》称： 

全县汉、康人民合计，不过二万余丁口。汉人皆属客籍，而以川、陕、云南之人为

最多。康人则皆土著，亦有汉人娶康人之女为妻，或入赘康人之家所生之混合血族，为

数亦至多。
3
 

《鱼通缩影》亦有类似的记载： 

鱼通人民分汉．、康．两种。汉民．．即天全、芦山、汉源、荥经、邛崃、安岳、遂宁移来

之客籍人民（即俗呼客民），约占区内人民百分之六。康民．．即土著之蛮家，以其多居寨

上，故蛮家自呼曰寨上，盖羞己之为蛮也。 

语言亦有汉康．．之分，客民．．与客民．．对谈用汉语．．，康民．．与康民．．对谈用康语．．。若客民．．、康．
民．聚于一室，所谈又全为康语．．矣。

4
 

至 1940 年代，“康人”“康民”的说法变得非常普遍，且常常有“康族”的说法出现。例如，

在《石渠现状素描》中，作者记述： 

（石渠）种族纯粹为康族．．，无其他民族杂居。
5
 

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康族”这一语汇出现的同时，“藏族”也成为一

个日渐使用的词语，并且，当“康”、“藏”都成为族属名称后，康、藏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混乱

和复杂。“藏人”这一说法的指代渐渐变得不再确定无误。 

例如，在《德格写真》中，作者以“藏族”作为族属名称，但在提及“藏人”和“康巴”这

两个概念时，似乎依然在使用其地域名称的含义： 

种族。统称藏族，藏人则以康巴娃呼之，在纯粹之康巴娃中，仅有汉族十余人，均

安家立业，完全康化矣。
6
 

此外，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或知识分子开始对康区的民族构成进行探讨，但从这

些讨论中可以看出，此时对民族的概念及其划分方式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例如，在《榆科

见闻记》中，作者认为： 

榆科是游牧民族，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均与西康关外一般的游牧民族无异。

以种族言．．．．，当然是藏族．．．．．。以地域言．．．．，当然是康族．．．．．。但据本地人的传说．．．．．．．．，认榆科是蒙古人．．．．．．．
的后裔．．．，他们的理由是：榆科有供奉的土著神名叫‘海尔森’，‘海尔森’便是蒙古人

7
。 

上面的材料和分析显示，从 1930 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西康建省之后，在当地基层汉族官

员和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康人”、“康民”的称谓逐渐取代了“蛮民”、“夷民”的说法。此

时的“康”逐渐具有了“地名”和“族名”的双重含义。在有些场合下，谈及“康人”或“康民”

时，指的是“西康人民”，既包括土著族群的人民，也包括外来的汉人，即这里的“康”是地域

                                                        
1 刘衡如、杨子和、李章甫、郑少成：《视察道炉甘德白瞻雅江七县报告书》，载《新西康》第 1 卷，2-3 期，1938

年。 
2 蹈雪：《西康泰宁试验区调查》，载《新西康》第 1 卷，第 2 期，1938 年。 
3 王业鸿：《康定概况》，载《新西康》第 1 卷，第 1 期，1938 年。 
4 佚名：《鱼通缩影》，载《康导月刊》创刊号，1938 年。 
5 蒙永锡：《石渠现状素描》，载《康导月刊》第 2 卷，第 8 期，1940 年。 
6 文阶：《德格写真》，载《康导月刊》第 2 卷，第 4 期，1940 年。 
7 王涤瑕：《榆科见闻记》，载《康导月刊》第 4 卷，第 1 期，19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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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但当“康人、汉人”，或“汉、康、倮”，或“康民、垦民”，或“汉、康、藏”并提时，

这里的“康”则成为族属名称。 

此外，“康”的族属意涵的出现与“藏”的族属意涵的出现是大体同步的。当“康”、“藏”

都成为族属名称后，“康人”、“藏人”的指代不再是明白无误的，二者的关系究竟是并列和互斥

的，还是包含与被包含的，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二、谁的声音：地方精英的“话语”之争 

 

如前所述，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对土著族群的称谓经历了一个从“番人”到“康人”的变化

过程。同时，从族属划分的角度，出现了“藏族”、“康族”和“博族”几种不同的命名方式。那

么，这种称谓变化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呢？在不同的命名方式背后，谁的声音在发挥作用？ 

   （一）作为“话语”的族名 

唐柯三作为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官员，于 1931-1932 年间赴康区调节“大白事件”，其随后

出版的《赴康日记》是政府官员使用“康人”称呼康区土著族群的较早例证。在这本日记的“自

序”中，作者对这一称谓做出了解释： 

至记中所谓康人，皆指西康土人而言。康人为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宗教，风俗，

习惯，悉与藏同，汉人呼为蛮子，彼亦自称曰蛮家，今以康人称之，亦民族平等之意也
1
。 

这一解释无疑反映了民国时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重构了边疆的族群政治

的事实。此时，“民族平等”的诉求进入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土著精英，尤其是各级知识分子的

话语体系。在这一整体氛围中，对政府而言，使用“蛮”、“夷”这类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将使其统

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对知识分子而言，这类话语同样将面临道德上的困境。因此，用一个新的

名词来称呼当地的土著族群就成为形势的必然，于是“康人”、“康民”作为与“汉人”、“汉民”

相对的一种称谓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然而，这一解释并未讲出全部的故事，因为单从避免歧视性称谓的角度出发，新称谓并非只

有“康人”这一种选择，并且，一些证据显示，这甚至不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选择。 

首先，前面描述的这一“康”的意涵从“地名”到“族名”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局限在地方层

面的现象。也就是说，对中央政府而言，并没有“康族”的概念，常常提及的“康藏纠纷”仍然

是从地名的角度出发的。而在中央官员谈及“康民”时，大多泛指“西康人民”。在这一更高的

层面上，“藏族”正在成为一个合法的族属名称。其次，在临近省份中，如青海、云南，也未有

“康民”的说法。尽管基于人文地理概念的康区是包括青海的玉树地区和云南的维西、中甸等地

的，但在这些地区，直到 1940 年代，对当地土著族群的称谓，或者是传统的“蛮”、“夷”，在云

南亦有称为“古宗”，或者是新式的“藏人”。 

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去思考故事的另一半：如果“藏族”是中央政府使用的族属名称，为什么

康区的地方官员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如果“康人”或“康族”已成为地方社会的习惯称谓，为什

么中央政府不顺应地方舆情，也称之为“康族”？此外，格桑泽仁所提出的“博族”的建议又代

表了什么样的诉求？不同的命名方式之间的竞争，究竟是一种基于历史和事实的客观判断，还是

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话语建构？ 

    （二）地方精英的“类型学” 

如果从“话语争夺”的角度来思考“藏族”、“康族”与“博族”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

对民国时代康区地方的精英群体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因为不同的声音正是来自于这些具有不同的
                                                        
1 唐柯三：《赴康日记》，新亚细亚学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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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立场和政治诉求的精英群体，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形塑了康区的地方政治，而“话语争夺”

正是一个展现这一政治图景的窗口。 

在民国时期的康区政治中，有几类精英群体。第一类是原来的土司、头人，这些人是地方基

层政治的传统权威。即使经过改土归流、西康建省等一系列国家层面的重大事件后，他们仍然是

基层势力的持有者，其中一部分人仍以土司、头人的身份存在，另一部分人则被委以区长、保正、

营长、连长等职，甚至还有一些人在县或县以上级别的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对这一类地方精英，

本文称为“旧精英”，意指他们的精英身份和权威来自于传统王朝时期的地区传统，即出身和血

统。 

另外两类精英则是“新精英”，他们的精英身份具有明显的后致特征，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后，通过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精英选拔路径脱颖而出。 

第一类“新精英”来自本地土著族群，如格桑泽仁、刘家驹等。作为非贵族出身的土著居民，

他们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而实现了向上流动。在新的时代中，他们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而

且也将其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从地方扩展到了国家。在掌握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后，他们

将自己的族群身份与中央政府寻找边疆地区代理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国家精

英”。当他们重回地方之时，背后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支持。 

第二类“新精英”是西康建省前后康区的汉人官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刘文辉和他的县长们。

与传统社会的地方官员不同，这些新时代的地方官有两个新特点：第一，他们接受的都是现代教

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第二，他们处在民国时代这样一个中央

集权与地方自治相互竞争的政治环境中，其权威来源主要是在地方军事争夺中的胜利，而中央政

府的委任仅仅是一种形式。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各县县长都是由担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直接委

派的。当时，刘文辉对培养干部的重视，有口皆碑。这些县长及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参加过西

康省的县政训练班，而县训班的培训内容是与刘文辉的治康经略密切配合的。每期县训班的学员，

都不仅多次聆听刘文辉的讲话，而且都曾与刘文辉单独谈话，与其结成师生关系。 

在这里，形成了两对非常有趣的关系，我们

将其综合起来，就得到了如图所示的分类图示。

这一分类体系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维是“中央

—地方”维度，第二维是“土著—外来”维度。

这两个维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合法性来源，

而康区的几类地方精英都可以被划进由这两个

维度所形成的类别中。左上角的类别是土著族群

的传统统治力量，即前面定义的“旧精英”。右

上角的类别是第一类“新精英”——从土著族群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精英”，他们在新时代的政

治体制中作为地方代表，取得了在中央政府发言的权利。左下角的类别是第二类“新精英”——

非土著族群的地方实力派。右下角的类别是由中央政府委派的、非土著族群的治边官员，这个类

别在民国时代的地方政治中已不存在，其典型代表是清末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的赵尔丰和他手下

的各级官员。在这四种类别中，左下角的以刘文辉为代表的第二类“新精英”所面临的统治合法

性困境则最为严重：对地方社会而言，他们是外来者，对中央政府而言，他们有地方割据之嫌。

在两个维度的竞争中，刘文辉和他的县长们都处于劣势。 

结合这样一种精英分类图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康族”、“藏族”与“博族”的话语之

争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在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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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族”：地方政权的“省际认同”建构 

 

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出，在民国中后期，对康区土著居民的称谓是相当多样和混乱的。

将“康”作为族属名称来使用，并不是一个经过周密论证后得出的共识，而更多地体现出话语构

建的实践特性。 

“康族”这种说法是在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正式提出的，但它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改

土归流。从“改土归流”到“西康建省”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康”作

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元的地位被提升，康区的土著族群的“族群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出

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对边疆地区及其土著族群的整合是在地方实力派以“自治”为目

的的“地方建设”中实现的。这是一个颇为悖谬的现象，却反映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

族国家转变的独特历程。 

    （一）傅嵩炑和他的《西康建省记》 

在康区近代史中，傅嵩炑的《西康建省记》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史志1。在这部志

书中，作者在首次提出“西康”这一概念的同时，对“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元的意义给予

了强有力的阐述，尤其强调将“康”与“藏”区分开来： 

譬之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

喉也，岂第藏为藩篱而康为门户已哉！政府及川滇人士于藏固不可忽，于康尤当念念不

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一出炉关即谓之进藏，殆以其语文风俗相同，即视康为藏耶？

抑以清时只设驻藏大臣而无驻康大臣，即统名为藏耶？以风俗论，西宁、金川亦与藏同

而不得谓西宁、金川为藏；以设官言，西康昆连川省，大小部落或有土司或有呼图克图

自治其地，归四川统辖，野番亦能安靖，无须另设专官，乌得以无驻康大臣而即谓康为

藏。光绪三十二年秋，政府知番地之不可不经营也，创设边务大臣驻适中之巴塘，即驻

康也。康地在川滇之边，故名曰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而未以驻康名者，政府之误也。然

亦误于光绪三十一年，川督锡良奏派赵尔丰往办巴塘军务，不曰西康军务，而曰炉边军

务，一误再误。无识者更称康为藏，恐数千里之康地将于无形中消灭焉。
2
 

理解傅嵩炑的主张，需要首先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康藏关系和康区政治的整体格局。当时，

英国的势力侵入西藏，在民元事件后，不仅赵尔丰时代改土归流、设官立县所建立的“川边特别

行政区”的领土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在雍正年间即已内附为四川省辖区的巴塘、里塘等地都受到

英国人的觊觎。在无力驱逐英国人在西藏的势力的情况下，作为前清的治边官员，傅嵩炑的首要

任务是保住“康”： 

地名之讹大有关系，夫藏人受外人煽惑，正欲藉此而兼并康地久矣。……盖以英藏

立有条约，英人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而以藏为一国，嗾使藏人夜郎自大。……康与藏不

分，康必将不利，恐继英藏条约而起者，不待立英康条约也，康藏界限乌得不亟早分

之。……故凡炉关以西只能谓之西康，丹达山以西乃可谓之西藏，以定名称而正疆域
3
。 

    （二）刘文辉的族群话语 

至刘文辉主政康区时，局势比赵尔丰和傅嵩炑的时代更为复杂，前面的精英分类图示展示出

刘文辉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因此，作为地方实力派，尽管其凭借军事力量和亲手培养起来的县长

群体，在康区建立起了相对有效的统治，但这一统治仍然时刻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困境。在既要

                                                        
1 傅嵩炑（1869—1929），字华封，四川古蔺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赵尔丰幕府，宣统三年（1911）以

道员护理川滇边务大臣。1911 年冬，辛亥革命爆发，傅嵩炑率部回四川救援赵尔丰时被俘，于囚系当年撰写

《西康建省记》。 
2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四川官印刷局，民国元年（1912）。 
3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四川官印刷局，民国元年（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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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来自西藏方面的军事攻击和宗教煽动，又要抵制来自蒋介石的政治夺权，同时还要与康区的

地方传统势力展开合作的情况下，构建“地方认同”就成为刘文辉和他的西康省政府树立合法性

的关键。而在这一系统性的努力中，如何给土著居民一个合适的称谓是一个重要问题。 

     1、从“边民”到“康民” 

“边民”一词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的对边疆地区少数族群的称谓，目的是改变原来以“蛮”

“夷”等歧视性语言来称呼少数族群的情况，从而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

的国家认同。在康区地方，这一中央政令得到了传达和一定程度的执行。刘文辉还特地详细地解

释了使用这一称谓的含义： 

何谓“边民”？这似乎是用不着解释的一个名词，其实非解释不可，非首先解释不

可。不然，恐怕有时会把政策的对象弄错——不是张冠李戴，便易含混不清。……所谓

“边民”者，这不是一个普通名词，而是一个法定专名词。……它是专指少数民族而言，

也就是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因为其他少数民族多住在边区，所以概名之曰“边民”。
1
 

刘文辉是在宣讲他所发展的“建设新西康的三化政策”时，作出上述解释的。这“三化”分

别为德化、同化和进化。在此主题下，以“边民”来统称少数族群，其目的更多地是树立民族平

等的观念，以期与少数族群民众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是，在一个民族情况复杂的边区新省，

仅仅达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刘文辉需要在更深的程度上，在西康省的各族群、各阶层人民之

间建立起一体化的“省际认同”。为此，刘文辉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新西康”，这是一个建立

在行政区划基础上的概念，强调的是省际边界和省内团结的重要性。 

与此相配合，他在各种干部训练班中又重新定义了“康人”或“康民”的意涵： 

有一个观念，必须附带纠正。这个观念是什么？就是‘康民’或‘康人’这个名词。

过去所称‘康民’或‘康人’，其意义是指‘康族之人民’而言；今日所为‘康民’或

‘康人’，应该是指‘西康省之人民’而言。……，到今天还是有以康民或康人代表康

族者，这本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因为建省甫成，旧观念一时还未打破。我不过举出这个

例证，希望大家随时培养对新西康的一切新观念。
2
 

从上面这个重新定义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刘文辉试图通过强调省际认同来淡化族群分歧的努

力。但事实上，这个目标很难完全实现，在他本人的讲话中，也多次出现汉民、康民并置的情况，

族群关系依然是地方治理的重要方面。 

    2、“康族”说 

在上面引用的文字中已经可以见得，在当时的康区地方，“康族”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概念。

从当时的地方公文、函件等的内容中看，“康族”显然是划分康区土著居民的族属类别的标准用

语。 

例如，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是刘文辉培训基层干部的重要途径，前后举办过十几期，

各县的公务人员会轮流集中到雅安参加培训。省训团学员在学习期间会进行多次业务讨论，在这

些讨论的记录文件中，对西康省的康、宁两属的土著族群的称谓是“康族”和“倮族”，而没有

“藏族”的说法。例如，在西康省训团第四期的教育组关于“如何因应本省情形推行社教”的讨

论中，有这样的建议： 

康族、倮族各有其语言文字，国语国文并不通行，故推行社教，首宜避免或减少用

国语国文。音乐、幻灯、电影、图画优于国文的效力，首在从教化的化字着手，语文的

                                                        
1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收于赵心愚、秦和平、王川：《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四川出版集团，巴

蜀书社，2006 年。 
2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收于赵心愚、秦和平、王川：《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四川出版集团，巴

蜀书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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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宜于引起动机发生之后徐徐施行。先能用（或参夹用）其本有之语文来施教更佳，

最好施教者中有他们本族的份子，更应避免批评康族之宗教及正面攻击其风俗习惯，以

免引起反感。
1
 

此外，在省训团第四期的学员简历册上登载了本期 460 名学员的基本信息，其中有两名学员

被特别标注为“康族”。2 

    在刘文辉的讲话中，并没有专门论述“康族”与“藏族”的区别，而是将“康族”作为一个

既有名词直接使用。如果说“康民”代表了刘文辉构建“西康省人民”的省际认同的努力，那么，

“康族”则是力图区分西康省境内的土著族群与西藏政府统治区内的土著族群的成果。 

 

四、“博族”：格桑泽仁的政治平衡木 

 

    尽管在藏语体系中，“博巴”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用法，但将其引入汉语体系，从而以“博族”

作为康、藏、卫、安多全部藏语地区的土著族群的统称，则可以说是格桑泽仁的创造。显然，这

一创造绝非闲来无事的消遣，它的背后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因为它在格桑泽仁的诸多政治言

论中并非从一而终，而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提法。事实上，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格桑泽仁

也是以“康人”作为其要求政治权力的砝码的。 

    （一）“康人治康”：格桑泽仁争夺康区地方统治权的第一次尝试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康区历史上发生了三次以“康人治康”为号召的武装运动，其中的第

一次运动就是 1931-1932 年间由格桑泽仁领导的“巴安防军事件”。这三次运动具有一些非常鲜

明的共同特点：第一，三次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在中央政府担任官职的当地土著族群精英；第二，

三次运动所针对的直接对手都是康区的地方实力派军阀刘文辉；第三，三次运动都以“康人治康”

为号召，并且在武装攻占的地区驱逐了原来的汉人官员，委派新的土著族群的官员；最后，三次

运动都没有与金沙江对岸的藏军合作，甚至在格桑泽仁领导的运动中，他的军队还与藏军发生了

激战。 

由格桑泽仁所领导的第一次“康人治康”运动可以说是在康区历史上由本地土著族群以“自

称”的方式使用“康人”这一称谓，并将之与“汉人”和“藏人”对立起来的第一次明确表达。 

这次武装夺权运动仅经过四个月就以失败告终，格桑泽仁的巴塘总部不但受到刘文辉的军队

的进攻，还受到藏军的围攻。军事实力的薄弱，使其不得不草草收场。该运动的具体内容并不是

本文研究的重点，这里只提炼出这次运动的几个有意思的环节，它们组合在一起，将使我们对于

“康人治康”这个口号背后的权力博弈过程获得更加生动的理解。 

第一，当时，格桑泽仁从南京前往康区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西康党务特派员”，任

务是在康区发展党务，宣慰国德，在到达康区后，他发动各方的公开说辞是“党化西行”。也就

是说，格桑泽仁在利用其当地人的身份发动康区土著族群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其中央政府官员的

身份。事实上，格桑泽仁在巴塘的号召力是与其“衣锦还乡”的形象密切相连的。在康区这样一

个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作为一个巴塘普通农户家庭走出的政治领袖，他争夺地方统治权的

合法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以中央政府的权威作后盾就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在事后回忆这次运动时，格桑泽仁将发起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党军冲突”，而丝毫未

提地方自治的要求和当地的族群关系对地方统治的影响。 

第三，在运动过程中，格桑泽仁的军队曾与拉萨噶厦政府的藏军发生激战。对于这段经历，

                                                        
1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民 242-5。 
2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民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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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的回忆中，格桑泽仁予以特别的强调，称：1 

当川青与藏方军事行动开始之际，藏方数次派代表到巴安，以同族同教，一致联合

相鼓励，威胁利诱，无所不用。我始终明白告曰：“我是中央派来西康办党务工作的，

因党与军冲突，我暂时负维持地方的责任，一切都要呈请中央核示，在宗教上我个人对

达赖大师亦同样信仰，但在政治上我们彼此的立场不同。拉萨政府，无理进兵侵犯康境，

我不能与其合作。” 

不久藏方公然派步砲兵各一团，另附民军二千余人，大举进攻康南，我乃兼任康南

民军总指挥扩大组织各地民军及各寺喇嘛军，加以抵抗。……。藏军久攻巴安不下，损

失惨重，只得撤退过江，被我军半途追击，一船满载藏官兵，沉没于金沙江中。损失奇

巨。邦达多吉君当时在藏方供职，后据其证明，是年藏军在青南康北康南三路败退官兵

之损失统计比较，以康南一路为最重。 

上面这段回忆性文字的记述时间与该事件的发生时间已相距十余年，其说辞无疑具有明显的

表明立场的色彩，但可证明其当时的确未与藏方合作，并与藏军作战，且在运动失败后离开康区，

回到南京。我们大体可以判断，格桑泽仁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与当时控制康区的实

力派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在这一争夺中，其土著族群的身份和中央政府的授权都是其统

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理解“康人治康”这个口号，可以体会到“康人”这个自称中所蕴

含的复杂意涵：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康人”不是正在金沙江对岸剑拔弩张的“藏人”，而是

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康区人民，在这个意义上，“康人治康”与辛亥革命后曾在中国许多地区出现

的诸如“湘人治湘”、“粤人治粤”的诉求并无二致。另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上，“康人”不是外

来的“汉人”，而是当地的土著族群，在这个意义上，“康人治康”又将族群政治的逻辑为己所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运动的矛头指向是地方军阀刘文辉，这使得格桑泽仁的中央官员的身份与当

地人的身份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对抗刘文辉这样一个既有地方割据之嫌、又是外来汉人统治者

势力的斗争中，格桑泽仁争夺地方政权的合法性诉求非常有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立场，在运动失

败后，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并未结束，仍然长期保有在中央政府的职位。 

    （二）族群身份的意义 

像格桑泽仁这样从小即进入汉人学校读书的土著居民，都有汉文名字，他本人也不例外。事

实上，在进入蒙藏委员会之前，格桑泽仁一直使用他的汉文名字王天杰或王天华。在进入蒙藏委

员会后，考虑到自己是藏族的代表，他才改用藏文名字。这样一个小细节所反映的是，在民国时

代的中国，当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流行开来，族群身份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开始为少数族群的

精英分子所认识。 

格桑泽仁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与族群身份的关系非常清楚。在民国三十年的蒙藏回族联合慰劳

抗战将士代表团座谈会的发言中，他说： 

我常常想，我们大家今天的官职，如果严格的考铨，每一个人的学历经历能力，恐

怕多数的资格皆有问题。这自然是中央为尊重边民及联合边民而对大家的一种优遇。
2
 

    （二）两难选择：“康人”还是“藏人” 

“康人治康”的口号是格桑泽仁在民国二十年提出的，尽管这一口号在此后的十年间又两次

被其他的康区土著精英重提，作为与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政权的工具，但对格桑泽仁来说，

以“康人”来定义自己的族群身份却成为绝唱。在此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涯中，格桑泽仁始终是以

藏族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这一身份所代表的不仅是康区的土著族群，并且还包括西藏人。正是在

                                                        
1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 
2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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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将“‘藏族’改称‘博族’”这一提案背后的意义。

这绝非仅仅是关于一个概念的争议，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关系。一方面，在“康”[“藏”

长期军事对抗的情形下，其以一个“康人”的身份去代表藏族，始终存在合法性的质疑，因此强

调“康”[“藏”在族群上的统一性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若以“藏族”这一族属名称涵盖“康

人”，无疑使康区在与西藏的关系上，面临一种边缘和从属的地位。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局

面，以“博族”来作为统一的族属名称，以“康”、“藏”来作为地域名称，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尽管不再以“康人”自居，但从抗战后期起，格桑泽仁开始多次提及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问题，

而这显然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康人治康”的另一种版本。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格桑泽仁的话语中有诸多矛盾。例如，在民国三十三年（1945）的西

康省宁雅康三属旅省同乡联欢会上，他的发言称： 

我们这个在二十八省中最后建立的一省西康，是宁雅康三个不同的地方合并而成

的。我们好比一家多房的媳妇当初张王李赵各不相干，一经嫁到这一家庭，就要共同生

活。就是说我们三属人民自合并成一省之后，这关系是永久继续的。彼此有共同的义务，

有共享的权利。
1
 

然而，民国三十四年（1946）他在第四届国民参议会上提出的“请确立蒙藏自治区制度载诸

宪法草案案”中，则实际上否定了以西康省的行政建制来治理康区的方式。该提案中的相关内容

包括： 

兹为迎合国际新趋势，顺应蒙藏舆情，以达成真正自由统一之中华民国起见，拟请

将蒙藏各地依照其旧有制度之划分，斟酌时宜，加以改进，而设立蒙藏各自治区。……

外蒙、西藏各设为“特别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康青川滇甘五省境内藏族区域，

分设为“喀木”“安多”两个自治区。……两区间之划分，应参照地理、经济、及人口

面积各条件，以平均原则，加以勘定。……区设“区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央

遴派，委员至少三分之二应委派当地人充任。……自治区划分后，民国十七年新建之热

河、察哈尔、绥远、宁夏、西康、青海六省区域，……划分后面积与人口尚足一小省之

条件者，仍旧保留。……划分后面积与人口过少，则归还原属省份，撤销其省制。
2
 

格桑泽仁的话语体系的转变，无疑是与中国的政治局势的整体变迁相联系的。相对于 1930

年代早期，抗战末期的康区已经建立西康省，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行省，刘文辉是中央政府正式

任命的西康省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以武装行动的方式争夺地方政权，显然已不再具有合法性。

另一方面，在抗战末期，无论是刘文辉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能力，还是中央政府在全国政治中的地

位都较 1930 年代早期有了很大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国民参议会的形式，利用“民族平

等”的话语来争取权益，无疑是更适宜的方式。 

 

五、结论 

 

本文的分析显示，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康区，在一定程度上，土著族群获得了与汉、藏

并列的地位，他们被汉人统治者称为“康人”或“康族”。同时，当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与外来的

汉人统治者争夺地方统治权时，也会诉诸“康人治康”的口号。然而，这样一种关系，却并非如

表面所显示的仅牵涉汉人与土著族群的关系。实际上，“康人”的称谓，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为

了区别康区的土著族群与仍被称为“藏番”的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人群而被“创造”出来的。因

此，这种“康”“藏”之间的区分无疑又在康区的汉人与土著族群之间建立了某种一体性的联系。 

                                                        
1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 
2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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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并不仅此而已。上述这样一种竞争与联合共存的关系只是一个侧面，它仅存在于

“西康省”这个地方层面。与之相对，在中央政府的层面，“藏”逐渐成为一个合法的族属名称，

而“康”只是“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作为地域名称存在的。在这

种情况下，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精英就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上。一方面，他在中央政府

所获职位的基础是他是藏族的代表，因此，他需要强调和维持“康”、“藏”是一个统一民族这样

一种民族结构；但另一方面，他的这一代表身份从未得到金沙江以西的拉萨政府占领区的认可。

事实上，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中的藏族代表除六世班禅喇嘛外全部来自康区，而班禅喇嘛又是由

于与达赖喇嘛发生争执而被迫出走且归藏无望。因此，对中央政府而言，康区是中央联系藏区的

一个重要环节，康区的土著族群只能是与金沙江以西的土著族群同种同教的同一民族，至于是称

为“藏族”还是“博族”关系不大，但绝不能单独划分出一个“康族”。在中央政府已经有把握

在康区建立稳固统治的情况下，需要做的是强化康藏之间的联系，而非割断它。 

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化”与“民族化”成为两条并

行发展的线索。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关联起来，少数族群的身份成为个人政

治生涯的有利资源。无论是“国家”，还是“族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都代表着不同利益

集团的“话语”争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本文开篇所引用的格桑泽仁

的提案中“正名实为当务之急”的论断，以及“正名”背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之间

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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